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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

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众福信专评字【2025】30 号

眉县自然资源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对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

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该项目实施方

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评价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评价》。发行人对该项目实施方案收益预测

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评价，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实施方案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由于在编制融资与自求平衡测算方案中

运用了一系列的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

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

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

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总体评价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所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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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

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说明

一、实施单位及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概况

1.项目主管部门--眉县自然资源局概况

眉县自然资源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首善街道平阳街 25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610326016009763W，负责人闫建锋。眉县自

然资源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内设政秘股、规划监测股、

耕地保护股、用途管制股、开发利用股、生态修复股、城建规划股 7

个内设机构。主要职责是落实中央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的要求，按照中、省、市、县决策部署，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作

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挥科学指引。

2.项目实施单位--眉县统一征地事务中心（眉县土地收购储备交

易中心、眉县移民搬迁中心）概况。

眉县统一征地事务中心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平阳街 257 号，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610326MB29804523，负责人任晓东。眉县统一

征地事务中心为眉县自然资源局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承担的主要职

责如下：编制土地储备规划和计划；执行县自然资源局代表县政府批

准的土地储备计划，管理储备土地；筹措、管理使用土地储备资金；

负责土地征收和土地前期开发工作；负责全县扶贫搬迁、避险移民搬

迁、生态移民搬迁和其他移民搬迁工作；编制全县移民搬迁工作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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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经县政府同意，上报市政府审核，省政府批准

后，进行实施和落实；贯彻落实中省市移民搬迁政策、管理办法，操

作规程及推进措施；协调处置移民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

收储项目。

2.项目支出属性：新增项目

3.项目主管部门：眉县自然资源局

4.项目实施单位：眉县统一征地事务中心（眉县土地收购储备交

易中心、眉县移民搬迁中心）。

5.项目规模：本次收储范围为 3 宗地，面积为 26.292500 公顷

（394.3875 亩）。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2025 年宝鸡市眉县

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 3 宗地均属于新增土地储备项

目中的办理农用地转用、征收批准手续实施征收的土地类型，批文为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县 2021 年度第三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试点项目区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陕政土批〔2021〕547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县 2022 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陕政土批〔2023〕121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

县 2022 年度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陕政土批

〔2023〕261 号），涉及收储土地 26.292500 公顷（394.3875 亩）。

项目土地收储规模如下表 1。

表 1 收储信息表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公顷）

1 2021 年第三批次

眉县汤峪镇汤峪村，东至汤峪河堤，西至石头

河灌溉站六支渠，南至太白云溪项目，北至汤

峪镇汤峪村农用地

8.0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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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公顷）

2 巸山园项目

眉县横渠镇红祥村、汤峪镇汤峪村，东至横渠

镇红祥村村庄，西至汤峪镇汤峪村农用地，南

至关中环线，北至汤峪镇汤峪村、横渠镇红祥

村农用地

10.000000

3
2022 年第一批次

地块一

眉县横渠镇河滩村，东至横渠镇河滩村村庄道

路，西至陕西人防训练基地项目，南至商务大

道，北至横渠镇河滩村农用地

8.233300

合计 26.292500

6.收储计划：项目计划收储时间为 2025 年-2026 年，项目收储

计划见表 2。

表 2 项目收储计划

序

号
地块名称 地块编号

地块标

识码

批准征收文件
现状

用途

规划

用途

地块面积

（公顷）

地块面积

（亩）

土地权属面积（公顷）

批文名称 批复文号 汤峪村 河滩村 红祥村

1
2021年

第三批次

610326-

2021-03

610326

2025

R00010

6

陕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眉县

2021年度第三

批次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项目区集

体土地征收的

批复

陕政土批

〔2021〕

547号

农用

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8.059200 120.8880 8.059200

2
巸山园项

目

610326-

2024-26

610326

2025

R10005

2

陕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眉县

2022年度第六

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

的批复

陕政土批

〔2023〕

121号

农用

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10.000000 150.0000
4.157000

5.843000

3

2022年

第一批

次地块

一

610326-

2022-1-

1

610326

2025

R10001

6

陕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眉县

2022年度第一

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

的批复

陕政土批

〔2023〕

261号

农用

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8.233300 123.4995 8.233300

合计 26.292500 394.3875 12.216200 8.233300 5.8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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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投资情况：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10,602.5541 万元。其

中：土地征收费用 3,469.3103 万元；耕地占用税 578.4350 万元；耕

地开垦费 2,839.5900 万元；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368.0950

万元；勘测定界费用 13.1463 万元；社会保障基金 394.3875 万元；

基础设施开发费 2,729.2500 万元；文物勘察费用 105.1700 万元；其

他不可预见费用 105.1700 万元。详见表 3。

表 3 拟收储土地收储金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储价格

合计
2021 年第三批次 巸山园项目

2022 年第一批次

地块一

土地征收费用 1,062.5421 1,304.0000 1,102.7682 3,469.3103

耕地占用税 177.3024 220.0000 181.1326 578.4350

耕地开垦费 870.3936 1,080.0000 889.1964 2,839.5900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
112.8288 140.0000 115.2662 368.0950

勘测定界费用 4.0296 5.0000 4.1167 13.1463

社会保障基金 120.8880 150.0000 123.4995 394.3875

基础设施开发费 805.9200 1,100.0000 823.3300 2,729.2500

文物勘察费用 32.2368 40.0000 32.9332 105.1700

其他不可预见费用 32.2368 40.0000 32.9332 105.1700

合计 3,218.3781 4,079.0000 3,305.1760 10,602.5541

8.项目筹资情况：项目总投资为 10,602.5541 万元，其中：项目

自有资金 2,202.5541 万元，占比 20.77%；2025 年计划发行 5 年期专

项债券资金 8,400.0000 万元，占比 79.23%。

9.项目预期效果：该项目地块位于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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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太白山旅游区的太白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范围内,项目实施后不

仅能为度假区补充发展空间，强化其品牌竞争力，推动区域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还能带动周边区域的酒店、康养等衍生行业发展，促进

当地居民就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助力实现地方经

济与社会民生的协同进步。在项目存续期内，预计可实现收益

15,514.3134 万元。因此，该项目预期效果良好。

10.项目报批情况：项目已取得了以下相关报批批复文件和手

续。详见表 4《项目批复情况一览表》。

表 4 项目批复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批复文件 批文号

1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县 2021 年度第三批次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1〕547 号

2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县 2022 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3〕121 号

3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眉县 2022 年度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3〕261 号

4
眉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眉县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的批复
眉政函〔2025〕14 号

二、评价要素

根据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

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5〕45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地方政府发行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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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测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

定的现金流收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该项目预测客观性、资金稳定性和充足性情况如下：

（一）项目预测的客观性

该项目投资预算基本合理，项目资金来源有保障，本次 2025 年

拟申请发行的 5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8,400.0000 万元合理，符合陕西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陕西省 2024 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相关要求，项目发行金

额在财政部提前下达陕西省 2025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

（二）资金稳定性

按照实施方案，通过对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

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中资金稳定性的总体评价，认为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均可以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在项目债券

存续期内各年度期末现金结余均大于零。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该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60

倍，可以使项目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项目现金流情况详见表 5《年

度项目现金流情况表》和表 6《项目现金流情况汇总表》。

表 5 年度项目现金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期末现金结余

2025 年 10,602.5541 3,477.7103 7,124.8438

2026 年 11,560.0359 14,155.8859 4,528.9938

2027 年 0.0000 252.0000 4,276.9938

2028 年 11,584.3354 6,972.9422 8,888.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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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期末现金结余

2029 年 0.0000 252.0000 8,636.3870

2030 年 13,564.2000 16,354.6736 5,845.9134

合计 47,311.1254 41,465.2120 -

表 6 项目现金流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现金总流入 现金总流出
期末现金

结余

土地出让收入 36,708.5713
土地出让成本流出

（政策性计提）
21,194.2579

5,845.9134
申请发行债券 8,400.0000 土地收储成本流出 10,602.5541

自有资金投入 2,202.5541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9,668.4000

小计 47,311.1254 小计 41,465.2120

该项目现金流情况可说明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

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的预计收益，可以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

流入，项目风险防范措施也基本可以使得项目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

（三）资金充足性

1.项目投资与筹资情况

按照该项目实施方案，该项目计划总投资成本为 10,602.5541 万

元，其中：

（1）项目自有资金投入 2,202.5541 万元。

（2）项目计划发行 5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8,400.0000 万元。

2.项目融资情况

（1）债券融资：项目计划 2025 年发行 5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8,400.0000 万元，年利率按 3.00%预算，预计专项债券利息合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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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0000 万元；按照发行额 0.1%预计专项债券发行费用共计为

8.4000 万元。该项目专项债券本金、利息以及发行费用等融资本息

共计 9,668.4000 元。

（2）其他融资：无。

3.项目现金流情况

（1）现金流入情况

项目现金总流入为 47,311.1254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

36,708.5713 万元，自有资金流入 2,202.5541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资金 8,400.00000 万元。

（2）现金流出情况

项目现金总流出为 41,465.2120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成本流出

21,194.2579 万元，土地收储成本流出 10,602.5541 万元，融资活动

现金流出 9,668.4000 万元。

以上详见表 5《年度项目现金流情况表》和表 6《项目现金流情

况汇总表》。由此可以得出，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期末现金结余均

大于零，项目的现金流入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4.项目收益情况

该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益 15,514.3134 万元（土地出让收入

36,708.5713 万元—土地出让成本流出 21,194.2579 万元）大于融资

本息（含发行费）9,668.40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2025 年宝鸡市眉

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平衡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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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一 现金流入 47,311.1254 10,602.5541 11,560.0359 0.0000 11,584.3354 0.0000 13,564.2000

1 土地出让收入 36,708.5713 0.0000 11,560.0359 0.0000 11,584.3354 0.0000 13,564.2000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8,400.0000 8,4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 债券融资款 8,400.0000 8,4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自有资金投入 2,202.5541 2,202.554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二 现金流出 41,465.2120 3,477.7103 14,155.8859 252.0000 6,972.9422 252.0000 16,354.6736

1 土地出让成本流出 21,194.2579 0.0000 6,770.6421 0.0000 6,720.9422 0.0000 7,702.6736

1.1 政策性计提 21,194.2579 0.0000 6,770.6421 0.0000 6,720.9422 0.0000 7,702.6736

2 项目收储成本流出 10,602.5541 3,469.3103 7,133.243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 土地征收费用 3,469.3103 3,469.310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耕地占用税 578.4350 0.0000 578.43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3 耕地开垦费 2,839.5900 0.0000 2,839.59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4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368.0950 0.0000 368.09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5 勘测定界费用 13.1463 0.0000 13.146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6 社会保障基金 394.3875 0.0000 394.387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7 基础设施开发费 2,729.2500 0.0000 2,729.25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8 文物勘察费用 105.1700 0.0000 105.17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9 其他不可预见费用 105.1700 0.0000 105.17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9,668.4000 8.4000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8,652.00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8.4000 8.4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8,4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8,400.0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1,260.0000 0.0000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252.0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 7,124.8438 -2,595.8500 -252.0000 4,611.3932 -252.0000 -2,790.4736

四 期初现金 - 0.0000 7,124.8438 4,528.9938 4,276.9938 8,888.3870 8,636.3870

五 期末现金 5,845.9134 7,124.8438 4,528.9938 4,276.9938 8,888.3870 8,636.3870 5,845.9134



2025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13————————————————————————

陕西众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宝鸡市金台大道 17号科技大厦

综合上述几方面因素，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该项

目债券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

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60[（土地出让收入 36,708.5713 万元—土地出让成本流出

21,194.2579 万元）/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9,668.4000 万元]，还本付息

资金有充分保障，项目能够满足资金筹措稳定性及充足性的要求。

三、与项目相关的财务风险

我们注意到，眉县自然资源局在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中制定了针对财

务风险的应对措施：

1.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

备金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

本造成的影响。如确实出现收入无法按时实现的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

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可按此规定发

行专项债券先行偿还。

2.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费，

保证还本付息资金。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项

目综合预算管理，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

息。

3.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

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

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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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

的要求，并结合对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

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分析，我们认为眉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发行

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为以上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

足项目建成后的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

满足 2025 年宝鸡市眉县河滩村、红祥村、汤峪村土地收储项目的资金

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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